
新竹市北區載熙國小 114學年度第 2學期課後照顧服務招生簡章 

一、目標：為協助家長解決子女照顧問題，安排適當課後活動以促進學生身心健全發展。 
二、依據： 

   （一）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第三十二條訂定之。 

   （二）新竹市立國民小學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補充規定。 

三、實施原則： 

   （一）課後照顧活動以學生自由參加為原則。 

   （二）課後照顧活動配合學校原定之作息時間以不妨礙正常教學為原則。 

   （三）由得標廠商主辦，並由符合資格之教師擔任課後照顧工作。 

四、主要活動內容： 

   （一）家庭作業寫作指導（二）生活照顧（三）團康活動（四）藝文活動。 

五、參加對象：本校學生（以同年段編班，每班人數以十五人為原則，至多不超過二十五人，如

該年段未達編班人數將採跨年段混合編班）。 

六、補助對象：1.低收入戶學生 2.身心障礙學生 3.原住民學生。 

七、活動期程：115年 2月 23日起(開學日)至學期末，共約 4個月。 

    活動時間：放學後至下午六時二十分(有需求者可至下午七時)。 

八、費用：採月繳方式(開學後再繳費，依該班人數多寡收費約 2200元至 3000元)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九、報名方式：115年1月8日上午10時開始至115年1月14日中午12時止。報名QRCcode 

線上報名網址：https://forms.gle/2fZyp1nYmfjk757H8 

錄取方式：當低中高各年段報名人數超過招收名額時，將依下列順序予以錄取，若積分與序位皆 

          相同時則於115年1月15日上午10時進行抽籤作業。 

資格 積分 序位 證明文件 

父母或監護人為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 7分 1 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證明書 

父母或監護人領有身心障礙證明（手冊） 6分 2 身心障礙手冊證明（手冊） 

特殊境遇婦女之適齡子女 5分 3 特殊境遇婦女核定公文 

父母皆歿 4分 4 戶籍謄本或死亡證明 

單親家庭 3分 5 戶籍謄本 

家境清寒或隔代教養家庭 2分 6 家境清寒證明書及導師證明 

雙薪家庭 1分 7 父母或監護人在職證明 

⚫ 具備上列一至七項加總積分越高者為優先，若積分相同時，序位越前面者先 

編號 年級 時間 備註(上課日若有異動將另行通知) 

1 一、二 

星期一、二、三、五 

  下午 12:50~18:20 

週四   15:50~18:20 

若有需求，學生最多可待至七點。 2 三、四 

星期一、二、四 

  下午 15:50~18:20 

週三、五  12:50~18:20 

3 五、六 

星期一、二、四、五 

   下午 15:50~18:20 

週三   12:50~18:20 


